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逆回购交易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投资者：
为使您充分了解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以下简称通用回购）交易的相关风险，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特制定《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逆回购交易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请您务必在参与通用回购逆回购交易前仔细阅读风险揭示书的相关内容，充分知悉各项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一、【业务模式】通用回购交易指资金融入方将符合要求的债券申报质押，以相应折算率计算出的质押券价值为融资额度进行质押融资，交易双方约定在回购期满后返还资金同时解除债券质押的交易。
回购担保品范围：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券；满足中国结算多边净额结算标准和相关规定条件的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次级债券；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债券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债券ETF）等。
出质债券并融入资金的交易方为正回购方，融出资金的交易方为逆回购方。
[bookmark: _GoBack]    二、【适当性管理】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的财产与收入状况、投资的资金来源、投资经验、信用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承担损失方式以及内部制度（若为机构），审慎决定参与交易。个人投资者只能参与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的融券交易，即只能作为资金的融出方。
三、【结算风险】通用回购实行“一次成交、两次结算”，由登记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采取多边净额结算方式进行结算。根据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业务规则以及关于结算风险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债券回购的结算过程中，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有可能依照有关业务规则或约定处置质押券，并有可能间接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四、【利率波动风险】通用回购的价格单位为“每百元资金到期年收益”。收益率跟市场资金的供给和需求高度相关，通用回购逆回购成交后收益率固定，若后续市场利率上行，已成交的逆回购无法享受更高收益。
五、【流动性风险】成交后资金锁定至到期，不可提前赎回。实际占款天数是指当次通用回购交易的首次交收日（含）至到期交收日（不含）的实际天数，按自然日计算。投资者应关注计息规则，做好资金安排。
六、【操作风险】通用回购交易中，正回购方申报的交易方向为买入，逆回购方申报的交易方向为卖出。投资者可能因为操作失误导致交易失败。
七、【制度与政策风险】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修改，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投资者应当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八、【系统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网络故障等可能导致证券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甚至瘫痪，可能导致投资者的交易委托无法成交或无法全部成交，并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九、【其他风险】因出现火灾、地震、瘟疫、社会动乱等不能预见、避免或克服的不可抗力情形导致的风险等，均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通用回购逆回购交易的所有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通用回购逆回购交易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投资者在本《风险揭示书》上签字，即表明投资者已经理解并愿意自行承担参与通用回购逆回购交易的风险和损失。

投资者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